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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 111學年度國民中學學術性向資賦優異班學生鑑定安置 

通過名單公告 

一、經本市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審議鑑定通過評量證號碼如下： 

誠正國中數理資優班 

01 

王Ｏ涵 

05 

陳Ｏ學 

14 

洪Ｏ駿 

18 

薄Ｏ曦 

19 

康Ｏ睿 

22 

李Ｏ恩 

24 

吳Ｏ萱 

25 

李Ｏ蓉 

27 

梁Ｏ媗 

28 

梁Ｏ維 

29 

陳Ｏ智 

32 

謝Ｏ霖 

38 

李Ｏ蓉 

43 

侯Ｏ駿 

49 

林Ｏ哲 

51 

連Ｏ瑜 

52 

陳Ｏ安 

64 

游Ｏ珊 

65 

羅Ｏ傑 

66 

林Ｏ予 

67 

張Ｏ友 
以下空白 

以上共計 21名 

二、經臺北市鑑輔會鑑定通過且接受安置學生，須於 112年 1月 18 日（星期三）中

午 12時前繳交安置同意書（如附件 6-7，須經父母或監護人簽章）至本校特教組；

逾時或未完成繳交者，視同放棄，事後不得要求再行安置。 

 

 

 

 

 

 

臺 北 市 政 府 教 育 局 

中 華 民 國 1 1 2 年 1 月 9 日  


